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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审核认定。国家知识产权局对各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

门上报的优势企业和示范企业推荐名单，以及初步确定通过考核、

复核的企业名单进行审核确认，经公示无异议后，发文予以认定。

三、组织保障

（一）国家知识产权局将进一步突出产业化导向，结合近期

工作重点，广泛开展调研，强化政策协同联动，优化工具服务支

撑，提高企业培育工作效能，更好发挥优势示范引领带动作用，

不断提升企业知识产权运用能力和转化效益。

（二）各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要加强对优势示范企业的联

系、指导和服务，以专利产业化、专利密集型产品培育、商标品

牌价值提升等为重点，加大部门协同、政策支持和资源投入力度，

着力打造更多知识产权运用能力强、转化效益高的企业标杆，助

力区域产业创新发展。

请各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加强宣传引导，严格审核把关，

组织本辖区内企业通过 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和示范企业管理

系统 （网址：

㜖─提升，更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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